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Ȳ摘要ȳ 

2018 年 7 月公司法修正三讀通過Ȅ本次修正歷時超過兩年，增修條文

高達 148條Ȅ解除管制是本次修正的重點之一Ȅ為達此一目標，立法者主要

參考 2015年所增訂之閉鎖性股份公司專節的相關規定Ȅ本文將就此一作法

的優劣得失加以討論Ȅ此外，本文作者曾主張我國公司法係一實力派股東本

位模式之法制Ȅ本文認為此一模式也可以讓吾人更加瞭解修法所涉之許多條

文，特別是最具爭議的公司法第 173條之 1的股東會召集權以及最後未能通

過的原草案第 193條之 1的董事資訊權的規定Ȅ 

其他於 2018ี生之公司證券法相關之重要事件，也可以從其與公司法

ี展之相互關連加以分析Ȅ司法院大法官於 2018年 11月作出的司法院釋ԅ

第 770號解釋，雖係針對企業併購法於現金逐出合併的適用所生之爭議，然

從企業併購法與公司法兩者的關係來看，問題的根本解決或許仍應回到公司

法Ȅ另外，就投保中心得否依投保法第 10條之 1之規定ф公司向ϐڣ任之

董事與監察人起訴，最高法院明確予以否定Ȅ此一判決引ี了投保法的修

法，但在公司法修法過程中，立法者或主管機關對此卻無動於衷，也是值得

思考的現象Ȅ最後，證交法於去年經歷三次修法，本文亦就與公司法相關之

獨立董事執行業務與員工薪資郑露進行簡要討論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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